
编辑同志：
我所在公司实行计件工资

制 ， 车间主任既负责 每 天 的
工作量核实 、 登记 ， 也负责
每月的统计 ， 公司则据此结
合 具 体 单 价 发 放 工 资 。 近
日， 因公司拖欠我两个月的工
资且一再催要未果， 我决定解
除劳动合同。

当我手持车间主任签字确
认的计件单要求结清工资时 ，
公司负责人说 ： 离 职 可 以 ，
但 不 能 支 付 工 资 。 其 理 由
是 ： 计 件 单 只 有 车 间 主 任
个 人 签 名 ， 没 有 加 盖 公司
公章， 不能代表公司认可工资
数额。

请问： 公司的说法对吗？
读者： 郭欣琳

郭欣琳读者：
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， 其

必须依据计件单向你支付欠
薪。

本案的焦点在于， 车间主
任在计件单的签名是否属于职
务行为。 如果属于职务， 公司
就必须向你支付欠薪 ； 反之 ，
如果车间主任的签字属于与职
务无关的个人行为， 公司应无
需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企业法人工作人员的职务
行为可分为内部行为和外部行
为两类， 前者包括对于公司日
常管理和运行等的维持行为 ，
后者是指与外部相对人进行交
易和交往行为。 本案中， 从以
下分析可知， 车间主任的对应
行为当属内部职务行为：

一方面， 从职权上看， 车
间主任与公司存在身份上的隶
属关系， 双方形成了管理与被
管理、 支配与被支配、 领导与
被领导的关系， 其具体职责就
是在公司授权、 委托、 指派范
围内， 代理公司在车间负责相
应工作。

从你反映的情况上看， 核
实、 登记每位员工每天的工作
量、 统计每位员工每月的工作
总量， 正是其职责之一。

另一方面 ， 从名义上看 ，
车间主任对你完成工作量的核
实、 登记、 统计以及在计件单
的签名， 均是以 “车间主任 ”
的身份所为。 相应地， 你找车
间主任核实、 登记、 统计、 签
名 ， 也是因为其负责此项工
作。 况且， 你自己还是车间员
工， 属于其管理的对象。

再者， 从目的上看， 车间
主任就工作量进行核实 、 登
记、 统计、 签名， 是为了公司
的生产经营利益， 与自己职务
有着内在联系。 你让其履行相
应行为， 在为了获取自身应得
报酬的同时， 也包含着为了公
司利益的因素。

此外， 从时空上看， 你完
成相应工作量发生在公司车
间， 车间主任对你完成工作量
的核实、 登记、 统计同样发生
在公司车间 ， 你在公司场所
内， 在公司规定的时间完成公
司要求的工作内容， 表明你所
做的一切均与公司的利益密切
相关， 公司没有任何不支付工
资的理由。

颜东岳 法官

【维权】11专题

义务帮工受伤害，所受损失怎么赔？

买房时，如何保障购房人将来实现物权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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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情介绍：
近日， 昌平区小汤山镇某社

区居民金某来到小汤山法律援
助工作站咨询。 金某预从严某
处 购 买 一 套 两 居 室 ， 双 方 订
立 了 房 屋 买 卖 协 议 ， 但 是 严
某 因 某 些 原 因 暂 时 不 能 与 金
某 办 理 房 产 登 记 ， 而 金 某 对
该 套 房 屋 非 常 满 意 ， 可 是 如
果 贸 然 给 付 定 金 又 觉 得 不 安
全 ， 怕万一严某不守信， 耽误
了自己买房 。 为此 ， 他来到法
律援助工作站咨询 ， 想知道他

这种情况在法律上有没有保障
的方法。
法律分析：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
权法 》 第二十条规定 ： “当事
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
产物权的协议 ， 为保障将来实
现物权 ， 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
机构申请预告登记 。 预告登记
后 ， 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
意 ， 处分该不动产的 ， 不发生
物权效力 。 预告登记后 ， 债权
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

记之日起三个月内未申请登记
的， 预告登记失效。” 所谓预告
登记 ， 就是为保全关于不动产
物权的请求权而将此权利进行
的登记 。 它将债权请求权予以
登记 ， 使其具有对抗第三人的
效力 ， 使妨害其不动产物权登
记请求权所为的处分无效 ， 以
保障将来本登记的实现。
法律提示：

本案中金某可以通过提出
预告登记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，
需要注意的是 ， 预告登记后 ，

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
产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未申请
登记的， 预告登记失效。

【案例1】
被拒绝后坚持帮工 ，

适当补偿为原则

村民周某将自家旧房拆除
并翻盖新房时 ， 有许多村民前
来帮工 。 其中 ， 前来帮工的刘
大爷已经 68岁 。 干到中午时 ，
周某告诉刘大爷说 ： “您年纪
大了 ， 身体又不太好 ， 吃过午
饭后就别来了！ 谢谢您了！”

吃过午饭后 ， 周某忙着到
镇上购水泥 。 刘大爷以为周某
是与自己客套 ， 就继续帮助干
活 。 在拆除房屋山墙时 ， 刘大
爷不慎被掉下的木头砸伤 。 送
到医院后 ， 花费医疗费等9300
余元。

帮人干活却发生这样的事，
这些钱全由自己掏吧 ， 刘大爷
心里不情愿 ， 也认为不应该 。
而周某也觉得自己不该负担全
部医药费 ， 如果说责任 ， 他自
己连一点儿责任都没有 ， 谁让
刘大爷不听话！

为此事 ， 双方产生一些不
愉快 。 后来 ， 经村委会调解 ，
周某一次性给付刘大爷2000元
补偿， 算是了结此事。

【分析】
最高人民法院 《关于审理

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
干问题的解释》 第十四条规定：
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
害的 ， 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
责任 。 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
的 ， 不承担赔偿责任 ； 但可以
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。

本 案 中 ， 周 某 明 确 提 出
“拒绝帮工” 后， 刘大爷依然帮
工 ， 此种情形下 ， 周某可以不
承担赔偿 ， 也可以在受益范围
内予以适当补偿 。 因此 ， 村委
会的调解结果 ， 体现了法律规
定的 “适当补偿” 原则。

【案例2】
帮工人有重大过错 ，

过失相抵按责赔

孙某应同村邻居李某邀请，
开自家三轮车帮李某将其家中
的树苗运到集市上出售 。 二人

同车在返回途中， 因下雨路滑，
孙某驾驶的三轮车在村口转弯
处翻车 。 此次事故 ， 造成孙某
左腿胫骨开放性骨折 、 失血性
休克， 李某也因此受了轻微伤。

孙某住院治疗3个月， 共花
费医药费79082元。 因此李某未
支 付 费 用 ， 孙 某 向 法 院 提 起
诉讼。

法院审理认为 ， 帮工人孙
某在雨天未能尽到注意义务 ，
没有加倍小心驾驶 ， 致使意外
交通事故发生 。 由于孙某对本
次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 过 失 ，
法 院 认 为 可 减 轻 被 帮 工 人 李
某 的 责 任 。 遂 判 决 孙 某 自 行
承担45%的医药费 ， 被告李某
承担55%。

【分析】
最高人民法院 《关于审理

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
干问题的解释 》 第二条规定 ：
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，
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 ， 可以减
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。

本案中 ， 因孙某存在重大
过错， 所以应减轻李某的责任。
但是 ， 减免赔偿额的标准是什
么 ？ 应赔偿多少 ？ 应结合其在
本案中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的
大小进行考察。

由于孙某遭受损害的事实
发生在义务帮工活动中 ， 且义
务帮工人是应被告李某的邀请，
所以 ， 义务帮工是本起损害发
生的主要原因 ， 李某作为被帮
工人因帮工活动获得受益 ， 所
以 ， 李某应承担较多的民事责
任 。 据此 ， 法院判决李某承担
主要民事责任 ， 进一步彰显公
平公正和正义。

【案例3】
帮工人无过错 ， 被帮

者未必全额赔偿

姚某家老人去世办理丧葬
事宜时 ， 邻居张某某主动前来
帮忙 。 丧事办理完毕当天 ， 在
晚间19时许 ， 应姚某要求 ， 张
某某用自家摩托车将姚某的表
弟送往车站 ， 但在回来的路上
被一轿车撞伤。

张某某因事故导致腰部骨

折 ， 住院治疗后经司法鉴定属
于十级伤残 。 因事发时肇事轿
车逃逸， 至今未能找到肇事人。

面对张某某的索赔请求 ，
姚某以张某某系他人撞伤 ， 自
己无过错为由予以拒绝。 后来，
经司法所调解， 姚某按20%责任
赔偿张某某损失23000元。

【分析】
最高人民法院 《关于审理

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
题的解释 》 第十四条第二款规
定 ： 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
人身损害的 ， 由第三人承担赔
偿责任 。 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
没有赔偿能力的 ， 可以由被帮
工人予以适当补偿。

由此可见 ， 张某某的损失
虽然应由交通肇事的侵权人赔
偿 ， 但在侵权人暂时无法确定
情况下 ， 作为被帮工人姚某应
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。

【案例4】
帮工人一般过失 ， 不

可减轻被帮工人赔偿责任

个体户张先生一直经营钢
材生意。 一天，他从外地购进一
车旧钢材。 当日下午16时许，他
将钢材运至当地钢材市场自家
摊位前卸车。 相邻生意人葛某见
状，立即主动前来帮忙卸车。

在卸车过程中 ， 葛某拉动

一根长钢管时 ， 意外引发其他
钢材滑落 ， 并将其砸伤 。 经送
往医院治疗， 医生诊断结果为：
葛某颈髓损伤、 呼吸功能不全，
头部及左前臂损伤。

这次意外 ， 导致葛某花费
医药费29120.08元。 因张先生未
予赔偿， 葛某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在法庭审理时 ， 张先生辩
称 ， 葛某卸钢管的方式方法不
对 ， 自身存在一定过错 ， 应减
轻其赔偿责任 。 而法院认为这
不是减轻其责任的理由 ， 故判
决他全额赔偿葛某的损失。

【分析】
最高人民法院 《关于审理

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
干问题的解释 》 第二条第三款
规定： “适用民法通则第106条
第三款规定 （没有过错 ， 但法
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 ，
应当承担民事责任。） 确定赔偿
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 ， 受害人
有重大过失的 ， 可以减轻赔偿
义务人的赔偿责任。”

依据该法律规定 ， 只有在
义务帮工 （受害 ） 人自身存在
重大过错的情形下 ， 才可以减
轻 （被帮工人 ） 赔偿义务人的
赔偿责任 。 即使义务帮工人存
在过错 ， 只要不是重大过错 ，
就不能减轻被帮工人对义务帮
工人的赔偿责任。

杨学友 检察官

车间主任在计件单上签字
未加盖公章可作欠薪依据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， 谁都可能遇到需要他人帮忙的事。 在相互帮助过程中， 双方不仅能更好地工作

与生活， 还能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与感情。 从法律角度讲， 这种无偿性的义务帮工无疑是要大力提倡和弘
扬的， 但遇到一些意外情形时， 还应依法、 合情、 合理地处置， 否则， 可能诱发不睦或矛盾。 以下案例反
映出来的问题及处理结果， 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。

昌平区司法局

邰怡明 插图


